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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欧盟数据保护条例 (DSGVO) 第 13 和 14 条的数据保护

提示 

我们想通过下列信息使您了解由我们处理的个人相关数据，并说明您的数据保护法权

利。 

 

1.数据处理负责人和数据保护代表联系地址 

cab Produkttechnik GmbH & Co KG， Wilhelm-Schickard-Str. 14，76131 Karlsruhe； 

电话：+49 721 6626 0；传真：+49 721 6626 129；电子邮件：info@cab.de 

数据保护代表：发送电子邮件至 datenschutzanfragen@xdsb.de 或者在我们的通信地址

下方注明  “数据保护代表 (der Datenschutzbeauftragte)”。 

 

2.个人相关数据来源？ 

我们处理从业务关系（如与客户或供应商）或向我们公司的询价中获得个人相关数据

。通常，我们直接从合同伙伴或询价人那里获得这些数据。但是，只要允许处理这些

数据，那么个人相关数据也可能来自公共渠道（例如商业登记册）。也可能是其他公

司合法传输给我们。根据特殊情况，我们也为这些数据保存自己的信息（例如持续业

务关系范畴）。 

根据特殊情况，此处可能涉及主要数据（例如姓名、通信地址）、联系方式（例如电

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履行我们合同义务的合同及会计数据或处理询价所需的数

据，必要时，可能还包括信用数据、广告及销售数据和相似类别的其他数据。 

 

3.个人相关数据处理用途和法律依据？ 

我们在遵守数据保护法的情况下处理个人相关数据，尤其是欧盟数据保护条例 (DSGVO) 

和联邦数据保护法 (BD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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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履行合同范围内或为了执行草约措施（欧盟数据保护条例 (DSGVO) 第 6 条第 1 款

第 1 页 b 项） 

我们处理个人相关数据首先是为了履行合同义务和提供相关服务，或在相应的合同缔

结范围内（例如合同谈判、制订报价）处理数据。在此，具体用途取决于与业务关系

或合同缔结相关的各项服务或产品。 

b.) 在履行法律义务的范围内（欧盟数据保护条例 (DSGVO) 第 6 条第 1 款第 1 页 c 项） 

因法律原因，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有义务收集您的特定个人相关数据，并将其转交或

提供给特定 

（通常为公共）机构。 

例如，我们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向税务机构提供税务计算所需的个人相关数据。 

c.) 在利益考量范围内（欧盟数据保护条例 (DSGVO) 第 6 条第 1 款第 1 页 f 项）  

此外，我们收集和处理个人相关数据还用于确定下列情况中的合法利益：  

- 处理我们产品和服务的一般报价 

- 通过相关征信所核查信用情况，以便评估业务关系中的违约风险 

- 宣传或市场研究 

- 在我们公司土地或建筑物上维护物权的视频监控 

- 法律申诉执行和法律纠纷辩护 

- IT 运行和 IT 安全保障 

- 建筑物和设备安全措施（例如进入授权） 

- 改进我们内部业务流程和优化生产的措施 

d.) 在同意范围内（欧盟数据保护条例 (DSGVO) 第 6 条第 1 款第 1 页 a 项） 

在某些情况下，并非强制性处理您的个人相关数据，前提是经过您的同意。此时，我

们会提示您注意此情况，尤其是注意提交同意书的自愿性，也可随时撤销，撤销随后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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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以下即为这种情况  

- 通过我们网站处理某些数据（参见我们网站的数据保护声明） 

- 某些宣传情况（只要法律要求，提交宣传同意书） 

 

4.个人相关数据接收人 

通常，企业仅允许必须使用您数据工作的机构访问您的数据（“须知原则”），也就是说

，为了履行合同或法律义务需要访问这些数据。这其中可能有受公司委托和/或有义务保

密处理数据的服务提供商和代理。  

在特定情况下，我们将您的数据转交 

- 拥有法律业务的公共机构（例如税务机构）， 

- 履行合同关系范围、利益考量范围内的其他公司或基于同意书转交。在特殊情

况下，根据业务关系或订单，数据接收人可能包括例如参与提供我们服务的公

司、物流合作伙伴、营销服务提供商、征信所、银行，税务顾问或律师。 

 

5.是否将数据转交第三国或国际组织？ 

如果实施业务关系需要、法律规定或您已向我们提交相关同意书，则我们会将个人相

关数据转交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机构（第三国）。 

在特定情况下，我们任用或指定的服务提供商可能地处第三国，或其本身的服务提供

商可能地处第三国。  

欧洲委员会决定第三国达到适当的保护水平时，允许根据欧盟数据保护条例 (DSGVO) 

第 45 条将数据转交第三国。如果不存在此类决定，则负责机构提供适当担保（例如欧

洲委员会通过的所谓标准数据保护条例），并且当事人拥有可执行权和有效法律补救

方法后，可将数据转交第三国（欧盟数据保护条例 (DSGVO) 第 46 条）。  

原则上，我们只与满足所列标准的第三国机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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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数据的保存时长 

只要履行合同和法律义务需要，我们就会处理和保存您的个人相关数据。只要保存个

人相关数据不再用于履行这些义务，则删除数据，除非存在保管义务，例如商法典和

税法中依商法和税法的保管义务 

（6 或 10 年），和法定时效范围内保存物证。 

 

7.相关人员权利 

在涉及您的个人相关数据方面，您相对于我们拥有下列权利： 

 问询权 

 修正或删除权 

 限制处理权 

 撤销处理权 

 数据可传输权 

此外对于我们对您个人相关数据的处理，您还有权向数据保护监督局投诉。 

也可（以保密方式）求助我们的企业数据保护代表。 

如果您已向我们表示同意（欧盟数据保护条例 (DSGVO) 第 6 条第 1 款第 1 页 a 项），您

可以随时将其撤回并随后生效。  

我们将您的个人相关数据处理用于利益考量时（欧盟数据保护条例 (DSGVO) 第 6 条第 

1 款第 1 页 

 f 项），您可以对此项处理提出异议。提出此类异议时，请说明原因，为什么我们不应

按照已执行的方式处理您的个人相关数据。如果您的异议已说明理由，我们将核查实

际情况，然后停止或调整数据处理，或者向您展示我们继续进行处理的值得保护的强

制原因。 

您可以随时反对用于广告用途的个人相关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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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提供数据的义务 

在合同实施或缔结范围内，您必须提供用于履行合同或执行前合同措施和关联义务所

需的个人相关数据。此外，您还必须提供我们依法有责任收集的个人相关数据。不提

供这些数据，我们将无法与您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 

基于同意书收集数据时，您自愿提供数据，非强制性。但是，未授予同意书时，我们

将无法提供基于凭同意书处理数据的服务或无法为您效劳。授予同意书后，您也可随

时撤销，撤销随后生效。 

 

9.是否进行自动判定或剖析研究吗？ 

否。 

 


